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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试验装置运行保障服务
二、项目期限
5个月
三、项目预算
79.20万元
四、项目内容
1.服务类型：设备运行保障
2.服务范围： 201实验室制膜中试试验装置运行、维护保养及试验品处理。3.项目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保税区渤海十八路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临港基地
五、服务要求
1、承包方应在约定的作业时间内派出作业人员前往项目地点，严格遵照发包方提供的操作规程和试验计划，完成原料准备、设备操作、材料后处理、产品质量控制等工序环节的相关作业任务，并及时填写相关试验记录。发包方不定期对相关记录和试验品进行抽查检验。
2、发包方以8小时为1班次制定试验计划，原则上每天安排2班次，5个月累计不超过300班次。下表列出各工序每班次工作量估算的岗位数量，仅供参考，承包方在保证试验进度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安排各岗位人员数量。
	序号
	工序
	工作量（人/班）
	单价（元/人班）
	数量（班）

	1
	原料准备
	1
	265
	300

	2
	设备操作
	4
	265
	300

	3
	材料后处理
	3
	265
	300

	4
	产品质量控制
	2
	265
	300

	合计
	10人/班 * 265元/人班 * 300班=792000元


3、承包方应每月安排一次试验装置维护保养，包含但不限于电气检查、机械装置检查、传动机构润滑等。试验装置发生故障需要维修的，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4、承包方负责现场作业安全，发包方承担监督义务。承包方应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制度条款与发包方相关管理制度存在差异时，从严执行。在作业时段内，承包方需指派专人进行现场管理，敦促己方人员规范作业，确保现场作业安全和试验质量。发包方巡查人员有权对承包方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警告，必要时安排停工整改，因此影响试验进度的，由承包方负责。
5、承包方选派的运行人员应满足如下要求：身体健康，符合国家有关各项用人规定，品性良好，无治安行政处罚和刑事犯罪记录。
六、支付条款
1.每月支付服务费，支付时间为下月二十日前，支付方式为银行电汇。承包方需于每月支付时间之前开具同等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否则发包方可拒绝支付。
2．每月的具体费用根据各试验工序实际开展情况进行核算。如因承包方作业人员违反岗位职责要求影响实验正常开展的，甲乙双方视情况协商扣款金额。扣款金额结合当月考核情况，核付当月服务费。
七、现场勘察
投标方需提前电话联系，确认时间后方可对实际服务内容、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考察。
联系人：曹震
联系电话：15222473036
